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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8         证券简称：金亚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0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联合研发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一、 战略合作背景与主要内容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亚科技”）与四川中电昆辰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昆辰”）于 2016年 03月 07日签署《联合研发战略合作

协议》，公司拟投资 1000 万元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成都鹰眼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鹰眼时代”）。中电昆辰掌握

了 UWB(超宽带）高精度定位的核心技术，并合法拥有“鹰眼”精定位安全系统

的所有权，该技术在国际（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技术成熟，且有较好的市场前

景。中电昆辰愿意与金亚科技共同建立基于该项技术在军工应用领域联合开发并

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孵化、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支持等全方位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并长期为鹰眼时代服务。 

1、为推进基于 UWB（超宽带）高精度定位技术在军工领域的全面应用，双

方共同搭建研发团队、市场团队等 。 

2、中电昆辰愿意将《“鹰眼”精定位安全系统——即基于定位和视频数据

融合的敏感区域安全系统技术方案说明书》的技术开发仅应用于鹰眼时代，确保

其继续开发应用于军方市场的全领域范围内的系统、设备、技术，并将相应技术

成果产业化。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与其他公司或单位从事与本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经营活动，不得再将与公司相关的技术项目转让与透露给他方。 

3、公司在基于“鹰眼”精定位安全系统上新开发、改进的新技术、新产品、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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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新应用等相关的知识产权及衍生商标等产权均为公司所有。 

4、在鹰眼时代成立后若每个会计年度内实现盈利且能够进行现金分红的情

形下，金亚科技同意中电昆辰享有每年公司 30%分红权，且可在三年内以原始投

资价格购买鹰眼时代不超过 30%的股权，可享有一席董事会董事席位。 

5、本合作意向书为双方进行长期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在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双方可根据鹰眼时代的发展，不断增加合作内容。 

6、本合同有效期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8 年。合同期满时，同等条件下，双

方均优先选择对方续签本协议或类似协议。 

二、 风险提示 

1、由于不可抗力的事件，如严重自然灾害或战争等，致使鹰眼时代公司无

法继续营业； 

2、由于鹰眼时代公司为新成立公司，短期内以技术二次开发和市场推广、

试点工程建设为主，因此其盈利还具有不确定性。但该技术在军方市场及特种行

业市场的应用前景广，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前景较好。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战略合作方介绍 

中电昆辰成立于2015年1月29日，是一家专注于UWB（超宽带）高精度定位技

术的科技型企业，是世界领先的工业与商用室内外高精度定位技术产品和方案提

供商。其核心技术为室内外精确定位技术（三维空间精度1~2厘米），其在定位

系统设备、位置信息呈现与数据挖掘软件、定位与视频数据融合应用等方面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其中，超宽带微波脉冲产生技术与时域接收机技术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作为室内定位系统的核心技术，在时间维度上可窄至皮秒级，在瞬时功率

上可高达数千瓦，可满足超低功耗精确定位标签到大功率穿墙雷达等多种应用场

景需求。 

目前已完成“鹰眼守望”系列系统及设备的开发，“鹰眼”精定位系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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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RTLS(实时定位系统)领域的先进系统，是国内唯一自主研发，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产品。无论在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主要针对

“特殊敏感安全保密系统”领域的客户，已在监狱实时监测监控、物资精准化信

息管理、机场车辆定位安全管理、危险环境安全监控、特殊人员管理等方面得到

实际应用。 

关联关系:公司及子公司与中电昆辰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承诺与保证  

1、双方承诺，在鹰眼时代意欲将相关产业进行整合发展，市场推广，技术、

生产市场进行整合调整时，一定给予优先配合和支持，不得利用各自优势威胁或

阻碍鹰眼时代的发展。 

2、中电昆辰保证并承诺其合法拥有《“鹰眼”精定位安全系统——即基于

定位和视频数据融合的敏感区域安全系统技术方案说明书》的所有权，不存在产

权纠纷或被第三方追索的情形，也不存在行使所有权受限制的情形。如存在纠纷

或第三方追索的情形，由中电昆辰自行处理，与金亚科技及鹰眼时代无关。由此

对公司和鹰眼时代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电昆辰承担并赔偿。 

3、禁止任何一方以个人或公司名义进行有损鹰眼时代公司利益的活动；否

则其活动获得利益归鹰眼时代所有，造成损失按有关法律赔偿。 

4、禁止任何一方经营和参与同鹰眼时代竞争的业务；双方就该技术为对方

的唯一合作方。 

五、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家对国防数字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视，对我军技术创新、国产自主产

权化要求的不断提高，本次协议的签署，将加速鹰眼时代在基于UWB（超宽带）

高精度定位技术围绕军工领域及特种行业的应用系统、安全系统及设备的研制开

发、工艺改进升级、产业化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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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联合研发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增强公司在军工领域、特种领域的

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以及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

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六、备查文件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中电昆辰科技有限公司之联合研发战略合作

协议》 

 

特此公告！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